
附件

贝墩镇南坝村房地一体确权登记发证公告（第十七批）

序号
权利人

名称
权利类型

不动产坐

落

不动产单

元号

宗地

面积

建筑

面积
用途 备注

1 杨南瑾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南

坝村杨一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6JC05188F00

010001

110.5

2

228.9

4

农村

宅基

地

2 肖伙娣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南

坝村南二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6JC05322F00

010001

120.3

9

120.3

9

农村

宅基

地

3
朱世园,

周作甫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南

坝村鱼潭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6JC05060F00

010001

300.0

0

700.0

0

农村

宅基

地

超出批

准宗地

面积

48.05 平

方米,超

出批准

建筑面

积

122.15

平方米

4 叶如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南

坝村鱼一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6JC05062F00

010001

121.5

0

121.5

0

农村

宅基

地

5 林长娣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南

坝村学一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6JC05063F00

010001

83.21 83.21

农村

宅基

地

6 肖金坪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南

坝村南三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6JC05333F00

010001

66.98
165.7

6

农村

宅基

地

7 肖道花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南

坝村南二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6JC05336F00

010001

116.0

7

318.8

8

农村

宅基

地

8 肖慧英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南

坝村杨三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6JC05197F00

010001

92.02
313.5

2

农村

宅基

地

9 何红华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南

44162410110

6JC05078F00
89.89

280.8

8

农村

宅基



有权 坝村学一村

小组

010001 地

10 周丽花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南

坝村树德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6JC05096F00

010001

76.29 76.29

农村

宅基

地

11
肖衍金,

朱金环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南

坝村下肖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6JC05230F00

010001

119.7

8

142.0

0

农村

宅基

地

12 胡厚秀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南

坝村新屋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6JC05256F00

010001

100.6

8

261.2

4

农村

宅基

地

13
肖志平,

黄锦英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南

坝村黄湖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6JC05260F00

010001

228.3

4

228.3

4

农村

宅基

地

14 何兰芬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南

坝村天街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6JC05133F00

010001

128.3

4

128.3

4

农村

宅基

地

15 凌庆颜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南

坝村黄湖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6JC05268F00

010001

150.0

0

248.4

2

农村

宅基

地

超出批

准宗地

面积

7.19 平

方米

16 周学选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南

坝村杨二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6JC05155F00

010001

81.71
208.2

6

农村

宅基

地

17 刘兰香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南

坝村黄湖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6JC05287F00

010001

109.1

3

264.3

1

农村

宅基

地

18 邓丽梅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南

坝村南二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6JC05293F00

010001

107.0

1

278.2

2

农村

宅基

地

19 周照秀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南

坝村斗山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6JC05028F00

010001

102.8

9

208.8

6

农村

宅基

地

20 肖爱英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南

坝村杨二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6JC05159F00

010001

96.70
195.9

1

农村

宅基

地



21 朱运雀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南

坝村杨三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6JC05160F00

010001

121.7

3

268.2

5

农村

宅基

地

22 凌小冰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南

坝村杨二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6JC05161F00

010001

72.14
146.8

6

农村

宅基

地

23 杨花朵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南

坝村杨二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6JC05158F00

010001

81.23
238.2

9

农村

宅基

地

24 杨水娣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南

坝村杨一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6JC05170F00

010001

73.11 73.11

农村

宅基

地

25 凌水清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南

坝村杨二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6JC05167F00

010001

150.0

0

302.6

6

农村

宅基

地

超出批

准宗地

面积

1.07 平

方米

26 凌东姐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南

坝村鱼潭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6JC05044F00

010001

116.5

0

232.9

5

农村

宅基

地

27 肖小娃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南

坝村新楼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6JC05184F00

010001

117.7

4

229.3

6

农村

宅基

地

28 肖慧芳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南

坝村南二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6JC05318F00

010001

81.78
197.4

6

农村

宅基

地

29 凌李奶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南

坝村下屋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6JC05340F00

010001

81.81
259.2

3

农村

宅基

地

30 陈月英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南

坝村云丰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6JC05412F00

010001

149.4

9

149.4

9

农村

宅基

地

31 叶西明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南

坝村上屋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6JC05424F00

010001

111.6

9

240.9

4

农村

宅基

地

32 陈细妹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南

44162410110

6JC05580F00

143.3

1

143.3

1

农村

宅基



有权 坝村罗新村

小组

010001 地

33 吴尉云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南

坝村下屋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6JC05440F00

010001

104.3

9

239.6

2

农村

宅基

地

34 谢庆容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南

坝村三口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6JC05460F00

010001

96.68
197.6

3

农村

宅基

地

35 宋华英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南

坝村咀头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6JC05467F00

010001

103.5

2

345.6

5

农村

宅基

地

36 周惠真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南

坝村咀头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6JC05468F00

010001

108.7

0

121.7

4

农村

宅基

地

37 凌日珊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南

坝村下屋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6JC05343F00

010001

93.00
166.1

4

农村

宅基

地

38 彭亚娇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南

坝村南三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6JC05352F00

010001

72.39
177.2

0

农村

宅基

地

39 肖水姐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南

坝村三口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6JC05501F00

010001

148.8

0

296.8

5

农村

宅基

地

40 胡秀兰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南

坝村对面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6JC05508F00

010001

84.09 84.09

农村

宅基

地

41 凌召平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南

坝村下坪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6JC05367F00

010001

80.02
203.8

7

农村

宅基

地

42 朱水妹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南

坝村下坪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6JC05374F00

010001

134.9

5

304.1

2

农村

宅基

地

43 周金菊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南

坝村咀头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6JC05511F00

010001

77.82
105.6

0

农村

宅基

地

44 梁年英 宅基地使用 河源市和平 44162410110 150.0 329.1 农村 超出批

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县贝墩镇南

坝村下屋村

小组

6JC05376F00

010001

0 5 宅基

地

准宗地

面积

42.76 平

方米

45 何小英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南

坝村南三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6JC05392F00

010001

29.13 50.22

农村

宅基

地

46 凌犬英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南

坝村中心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6JC05535F00

010001

116.3

3

259.6

7

农村

宅基

地

47 凌红枚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南

坝村下坪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6JC05399F00

010001

43.12
198.7

3

农村

宅基

地

48 林小妨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南

坝村对面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6JC05543F00

010001

93.77
223.1

5

农村

宅基

地

49

朱月妹,

肖衍珊,

肖衍龙,

肖衍党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南

坝村妣美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6JC05545F00

010001

425.3

9

567.3

3

农村

宅基

地


